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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7/2021_2022__E5_8D_97_

E9_98_B3_E5_B8_82_E4_c42_627806.htm 南阳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南阳市会计电算化考试规则》的通知宛财会[2009]11号 

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南阳市会计电算化

考试规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阳市会计

电算化考试规则》 二00九年六月十日 南阳市会计电算化考试

规则 为进一步规范会计电算化考试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

服务考生，根据《南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严肃会计

电算化考试工作的规定》（宛财会[2003]5号）、《河南省财

政厅关于初级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考试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会计电算化中级知识培训的通知

》，结合当前使用的新的电算化考试系统的要求，现将考试

工作的有关规则明确如下： 一、考试性质。会计电算化考试

既是全省统一组织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又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的职业技能考试，必须按照全省统

一要求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规则进行。 二、考试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会计电算化考试的责任单位是南阳市财政局，会

计科长任主考，具体负责考试全过程的组织工作。 三、考试

的申请和考生报名。考试申请由申请考试的单位提前三天向

市财政局会计科提出。申请考试单位在县市区的，由县市区

财政局会计股提出初步意见后向市财政局会计科提出，同时

填写《南阳市会计电算化考试申请表》，《申请表》由会计

股通过电子邮件发至会计科信箱（nykjk@163.com）。其他培

训单位，《申请表》直接报市财政局会计科。为方便考生，



没有在培训单位参加培训需直接参加考试的，可在市区两个

考点（市财政局财会培训中心或市职工中专）或县市区财政

局会计股（县市区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试时间由考点或

会计股通知考生。其中，各县市区财政系统组织的培训，其

考生统一参加市财政局财会培训中心考点考试。 四、考试的

批准。市局会计科在接到考试申请的当天即就考试时间、地

点、方式等提出明确意见，然后由会计科长报告给局领导，

经局领导同意后由会计科长按照局领导意见具体组织落实，

确保考试按时、顺利进行。 五、考试的组织。局领导批准考

试后，会计科应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将考试时间、地点通知

申请单位，以便及时通知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应由市财政局

会计科科长或会计科指定的人员及县市区会计股人员到现场

组织和监考，维护考场正常秩序，保证考试顺利进行。为确

保全省考试题库安全和保密，按省厅会计处要求，考试加密

和驱动系统由省辖市会计科科长掌握。考生需持个人有效身

份证进场考试（有效身份证指一代正式身份证、二代正式身

份证和二代临时身份证）。监考的具体责任和规则按照《河

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监考规则》执行。在考试过程中，除

主考外，任何人不得中断正在进行的考试。 六、考试成绩的

确认和证书颁发。考试成绩由省厅会计处确认。证书由市财

政局会计科颁发，颁发证书时间在成绩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

，由考试申请单位统一领取后分发给考生。 七、考试费用。

证书费和考务费按省财政厅规定收取并上缴。 联系咨询电话

：6237645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